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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 日

主要内容：

▲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并审议《云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工作情况的报告》

▲李玛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《2021 年全省推进爱国卫

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考核细则》有关工作

▲巩固提升“常消毒”专项行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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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动要情

（一）7 月 27 日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

取并审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工作

情况的报告》。

（二）7月 30日，李玛琳副省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《2021

年全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考核细则》有关工作。

二、巩固提升“常消毒”专项行动情况

今年以来，省卫生健康委紧紧围绕“建机制、灭死角、标准

化、智慧化”的工作要求，创新工作载体和手段，深入推进“常

消毒”专项行动制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可视化、常态化建设。

（一）推进制度建设，逐步形成清洁消毒制度化。将“常消

毒”纳入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创建考核，实现“常消毒”考核

与“创卫”考核同部署、同推进。引入第三方机构，对已进行卫

生质量检测的场所进行再抽检再复查，对场所消毒效果进行客观

评价。建立完善了信息报送、情况通报、联络员等工作制度，部

分县（市、区）建立了黑名单、红黑榜等制度，为逐步形成长效

工作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落实技术规范，促进清洁消毒标准化。各地各部门强

化清洁消毒技术指导，严把卫生质量标准关，按照“常消毒”达

标标准、监督检查规范、样品采集抽检规范、消毒技术指引等 4

种技术规范开展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工作。昆明、玉溪等地将公共

场所“四小”行业整治纳入清洁消毒全覆盖专项行动范围，并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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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同类别场所的特点，制定了相应的标准、指引和规范。

（三）强化检查指导，推进场所经营管理规范化。全省各地

继续采取会议培训、印发宣传资料、现场以督带教等方式，对清

洁消毒操作过程、消毒方法及消毒剂量进行分类指导，加大对戴

口罩、测体温、扫健康码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常态化检查，着力推

进公共场所清洁消毒规范化。

（四）应用信息化监管，探索推广可视化。以游泳池水质在

线监测为切入点，在全省部分游泳池开展水质在线监测。继续指

导昆明、曲靖、红河等地在部分公共场所搭建智慧化应用场景。

指导普洱、文山等地积极推进可视化监管示范建设。

（五）坚持暗访曝光，推动清洁消毒常态化。6 月 22 日至

30 日，省卫生健康委派出 6 个工作组对 16 个州（市）32 个县（市、

区）的 189 家公共场所进行了明查暗访，共发现问题 377 个，形

成问题清单，督促限期整改。截至 7 月 20 日，全省 18 万家公共

场所清洁消毒巩固提升监督检查覆盖率为 99%。4.9 万家“八类”

重点场所卫生质量抽检完成总数的 90%。立案查处 587 件，罚款

100 余万元。

在工作推进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短板：一是少

数地区和部门工作重视不够，存在过关思想。二是部分经营者主

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公示、清洁消毒等不到位、不彻底等问

题。三是对抽检不合格的场所跟踪问效不到位。

下一步，省卫生健康委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实抓细工作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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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推进制度化建设。建立综合管理机制，在信用监管、评星定级

等工作中，把公共场所清洁消毒纳入综合管理，倒逼经营者严格

落实主体责任。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完善行业管理制度和考核

评价工作机制。建立抽检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将第三方抽检不合格

场所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。二是坚持工作标准化。持续督促公共

场所按照“常消毒”达标标准、消毒技术指引等技术规范，重点

加强学校、机场、车站、公共交通工具、各级医疗机构和隔离观

察场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的“常消毒”管理，落实消毒记录公示

和戴口罩、测体温、扫健康码等疫情防控措施。三是推进问题整

改。及时将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反馈各地各部门，压实整改责任，

限时销号整改。持续组织暗访评估专家和第三方对重点地区和重

点领域开展明查暗访及“回头看”。加大监督执法力度，以监督

执法督促问题整改。四是强化宣传引导。继续采取灵活多样的宣

传方式，深入开展公共卫生、健康教育知识宣传，着力建设“群

众主动参与、场所自觉履行、部门有效监管”的长效工作机制。

分送：省委常委，省人民政府领导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。

省委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协办

公厅，省委督查室、省政府督查室。

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推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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